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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增值税转型全面推开的进程

高培勇

2007 年 7 月 1 日，

增值税转型改革迎来

了两件事情 ：一是在

东北“三省一市”8个

行业进行的增值税转

型改革试点，迈入第

四个年头；二是中部

地 区 六省 26 个 城市

的 8个行业，又加入

试点行列。两件事情

把一系列问题提到了

我们的面前：

其一，在迄今为止近30年的改革历程中，没有哪一项改革

的试点时间如此之长。先试点、后推开的渐进式改革是我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一大特色，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增值税

转型改革试点时间一再延续？对此，各方面确有许多疑问。

其二，东北“三省一市”也好，中部 26个城市也罢，都是

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而进入增值税转型试点行列的。

既然同属老工业基地，那么，将前者已经运行 3年并积累下相

当经验的试点方案“照搬”给后者，“易地”再试，究竟有无必

要？各方面也有许多不解。

其三，即便增值税转型改革有着其他改革所没有的特殊

性或复杂性，以至于需要长时间地甚或反复地试点，那么，

就应该根据试点结果对试点方案做相机调整。然而，事实上

在东北“三省一市”持续了数年之久并将继续下去的试点方案，

几乎是一成不变地被复制到中部六省，如此安排究竟是出于

什么考虑？各方面都不得而知。

其四，增值税的税基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是基于税制

发展规律而做出的一种必要的、历史的选择。换言之，不论有

无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出台，增值税都要进行转型改革。

如果说在 3 年之前，恰是由于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同实施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出台时间上的巧合而成就了东北地区

的试点，那么，在 3 年之后的今天，试点范围的扩展，又是在

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其五，试点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向全国推广。因为，增值

税的转型改革试点方案，从来都是立足于增值税整体税制的

调整，而不是专门针对哪一个地区、哪几个地区，或者，专门

为实施哪一种战略、哪一项政策而做出的特殊安排。在同一

套方案的基础上，试点范围由东北地区向中部地区扩展，究竟

是在将试点推进到全国范围的线索上做出的渐进式安排，还

是在继续积累改革经验？或者是基于其他别的方面考虑？

其六，从基本常识讲，作为一种在流转环节课征的中性

税，增值税是不能也不宜于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和不同企

业之间搞区别对待的。否则，它们之间税制的差异，不仅会打

乱增值税全面完整且相互连贯的征、扣税机制并割裂全国统

一的大市场，而且，因税制差异而导致的税负不均等，也会诱

发纳税人的偷逃行为。如果再将试点范围扩展至中部地区，

这种昂贵的成本和收效之间的对称性究竟如何，就更值得再

三斟酌了。在全面计量了其成本和效益之后，这种试点范围的

逐步扩大是否仍旧是一种值得实施的举措？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提出许多。然而，将所有的问题归

结起来，带有“牛鼻子”意义的无非是一条：以“增值税转型

改革试点”名义而实施的操作，究竟是试点还是税收优惠？同

样，将所有问题的答案归结起来，带有根本性意义的也无非

一点 ：以“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名义而实施的操作，实际上

已经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转型改革试点，而是被误作税收优

惠措施使用了。

在增值税转型改革上产生如上的耐人寻味的联想，归结起

来，其原因无非在于，在一再被拖延启动的、同其捆绑在一起

的“两法合并”改革的拖累下，增值税转型改革由东北地区试

点到向全国推广的时间表，被一再拖延。正是在一再拖延的全

国范围内实现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过程中，试点同非试点地区之

间的增值税税负差异被凸显并常态化了，本在增值税转型改革

试点意义上带给试点地区的减税利益被放大并误作税收优惠

了。正是在如上的背景之下，才会有来自全国各地希望加盟增

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的强烈呼声，才会有来自试点地区希望延长

试点期限从而独享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成果的强烈要求。

所以，无论试点范围逐步扩大是基于何种考虑，现在已

到了不容迟疑的时候。要充分利用近年财政形势比较有利的

良好时机，走出增值税转型改革如上怪圈、实现增值税转型

改革本来目标，克服一切可能遇到的障碍，采取一切可以采

取的措施，加快增值税转型向全国范围推开的进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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